
2019 年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度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作为 2019 年湖北大冶湖高

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的主承销商，按照《国

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债券存续期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办财金〔2011〕1765 号）的相关要求出具本报告。 

为出具本报告，主承销商与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发行人”、“公司”）进行接洽，对于出具本报告有关的事项进行了必要的调查。

本报告依据发行人公开披露的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主承销商对有关情况的调查

以及发行人出具的证明文件等进行判断，对本次债券存续期间主承销商所了解的

信息进行披露。 

本报告不构成对本次债券投资价值的任何评价，也不构成对本次债券投资风

险的任何判断。本次债券的投资者应自行判断和承担投资风险。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大冶市罗家桥街道办事处长乐大道 1 号 5 区 9-10 楼  

法定代表人：尹义军 

注册资本：56,700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园区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高新产业投资、开发及经营；工业、

商业、房地产业、旅游业投资、开发及经营；棚户区改造、保障房建设、社会发

展项目建设、城镇化建设及投资开发；水利工程、水利设施、城市海绵工程投资

建设及投资开发；从事政府授权的社会公共资源（冠名、广告发布、停车收费等



经营权）的特许经营及高新区域范围内企业（产业）投融资、委托贷款及管理；

土地资源开发经营；场地、厂房、门面房、车库等租赁；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服

务；授权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电动汽车充电桩、充电站及充电塔建设、运营及维

护。新材料技术研发；金属材料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新型金

属功能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制品销售；供

应链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债券基本情况 

2018 年 2 月 14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发改企业债券〔2018〕25 号文

核准了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

的发行，发行规模为 14 亿元，采用分期发行方式，发行规模为 4.50 亿元的第一

期企业债券（以下简称“第一期企业债券”）和发行规模为 9.50 亿元的第二期企业

债券（以下简称“第二期企业债券”）分别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和 2019 年 4 月 1

日发行。 

项目 第一期企业债券 第二期企业债券 

发行人 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 
2019年第一期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

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9年第二期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

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 
19冶高投01（银行间市场）、 

19 冶高 01（上海证券交易所） 

19冶高投02（银行间市场）、 

19 冶高 02（上海证券交易所） 

债券代码 
1980039（银行间市场） 

152099（上海证券交易所） 

1980102（银行间市场） 

152154（上海证券交易所） 

发行总额 人民币4.50亿元 人民币9.50亿元 

发行首日 2019年1月30日 2019年4月1日 

债券期限及

利率 

本期债券为7年期固定利率债券，票

面年利率为6.98%，在债券存续期内

固定不变 

本期债券为7年期固定利率债券，票

面年利率为7.50%，在债券存续期内

固定不变 

还本付息方

式 

本次债券设置提前还本条款，在债券存续期的第3、4、5、6、7年末分别按

照债券发行总额20%、20%、20%、20%、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本次

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发行价格 本次债券的债券面值为100元，平价发行 

承销团成员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主承销商，分销商为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方式 

由重庆兴农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无担保 

信用级别 根据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于2020年7月20日出具的《湖北大冶



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2020年度跟踪评级报告》

（东方金诚债跟踪评字【2020】495号），在此次跟踪评级中，维持公司

AA的主体信用等级，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19冶高投01/19冶高01”的信

用等级为AAA，维持“19冶高投02/19冶高02”的信用等级为AA 

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 
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三、发行人履约情况 

（一）办理上市或交易流通情况 

发行人已分别按照《2019 年第一期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2019 年第二期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发行完毕后向有关证券交易场所及其他主管

部门申请本次债券上市或交易流通。 

“第一期企业债券”于 2019 年 2 月 1 日在银行间市场上市流通，简称“19 冶

高投 01”，债券代码为 1980039；于 2019 年 2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

通，简称“19 冶高 01”，债券代码为 152099。“第二期企业债券”于 2019 年 4 月 4

日在银行间市场上市流通，简称“19 冶高投 02”，债券代码为 1980102；于 2019

年 4月 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简称“19冶高 02”，债券代码为 152154。 

（二）付息情况 

“第一期企业债券”和“第二期企业债券”的付息日分别为 2020 年至 2026 年每

年的 1 月 30 日和 4 月 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付息工作顺延至其后

第 1 个工作日）。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述两期债券均已完成 2020 年度付息工

作。 

通过对发行人经营情况及本次债券偿债工作安排的沟通及核查，根据目前情

况合理预计，发行人不存在无法足额偿付未付本金及利息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2019 年第一期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和《2019 年第二期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本次债券合计募集资金 14 亿元，投向大冶市滨湖三期城中村改造项



目、大冶市城西北片区二期标准厂房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次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

常建设中。 

（四）账户及资金监管情况 

依据与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冶支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监管

协议》和《偿债账户监管协议》的规定，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冶支行接受发

行人委托负责监督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与《募集说明书》中披露是否一致，同时

加强对专项偿债账户的监管，保证发行人按时还本付息，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合法

权益。 

（五）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与本次债券相关的信息均在中国债券信息（www.chinabond.com.cn）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2020 年度已披露的相关文件及

时间如下： 

（1）2019 年第一期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付息公告（2020 年 01 月 16 日，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关于财务总监发生变动的公告

（2020 年 03 月 11 日，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3）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发生变动的公告（2020 年 03 月 16 日，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4）2019 年第二期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债券付息公告

（2020 年 03 月 26 日，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5）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延期披露 2019 年年度报告

的公告（2020 年 04 月 28 日，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6）关于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延期披露 2019 年度经审计

财务报告相关事项的专项意见（2020 年 04 月 28 日，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7）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9 年年度报告

（2020 年 05 月 29 日，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8）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审计报告及附注

(含担保人财务报表)（2020 年 05 月 29 日，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9）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摘要（2020

年 05 月 29 日，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10）中诚信国际新承做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评级企业名单（2020 年

06 月 23 日，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11）2019 年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9 年度履

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2020 年 06 月 30 日，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12）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 2020 年度跟

踪评级报告（2020 年 07 月 22 日，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13）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半年度报告摘要

（2020 年 08 月 28 日，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14）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

（2020 年 08 月 28 日，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15）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020 年 1-6 月报表及附注(含

担保人报表)（2020 年 08 月 28 日，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16）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017-2019 年审计报告（2020

年 09 月 18 日，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六）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20 年度，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四、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20 年度的财务报告进行了

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21]第 2-00536 号）。以

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均引自上述审计报告。 

（一）发行人偿债能力财务指标分析 

项目 
2020末 

（万元） 

2019年末 

（万元） 

变动比例 

（%） 
变动比例超过 30%的原因 

总资产 2,014,314.37 1,716,354.20 17.36 - 

总负债 1,006,561.24 802,824.03 25.38 - 

净资产 1,007,753.13 913,530.17 10.31 -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007,753.13 913,530.17 10.31 - 

资产负债率（%） 49.97% 46.77% 6.83 - 

扣除商誉及无形资

产后的资产负债率

（%） 

49.97% 46.78% 6.83 - 

流动比率 7.40 8.29 -10.75 - 

速动比率 3.06 3.52 -12.97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余额 
96,585.87 100,061.20 -3.47 - 

（二）发行人盈利能力及现金流情况分析 

项目 
2020年 

（万元） 

2019年 

（万元） 

变动比例 

（%） 
变动比例超过 30%原因 

营业收入 79,107.05 78,042.79 1.36% - 

营业成本 54,116.99 56,017.69 -3.39% - 

利润总额 31,181.04 22,841.33 36.51% 
主要与公司代建项目确认

收入进度相关 

净利润 31,180.73 22,839.69 36.52% 
主要与公司利润总额增加

相关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净额 
-13,564.37 2,662.45 -609.47% 

主要因为公司经营活动现

金流出增加导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净额 
-137,057.99 -284,690.65 51.86% 

主要与公司支付其他与投

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有

关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净额 
147,147.04 293,577.71 -49.88% 

主要由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增加导致 



发行人 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79,107.05 万元，较 2019 年增长 1.36%。 

发行人 2020 年度实现净利润 31,180.73 万元，较 2019 年增长 36.52%，主要

与公司代建项目管理费收入增长相关。 

整体来看，发行人盈利情况良好，净利润稳步增长。 

（三）发行人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已发行尚未兑付债券 

除本次债券外，发行人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已发行尚未兑付的其他债券如

下： 

证券名称 起息日 
发行规模 

（亿元） 
债项评级 主体评级 

票面利率 

（%） 

20 大冶高新绿色

债、G20 冶高 
2020-9-24  11.00 AAA AA 6.03 

19 冶投 01 2019-11-12 5.00 - AA 7.46 

19 冶投 02 2019-12-27 10.00 - AA 7.41 

（四）对外担保情况分析 

截至 2020 年末，发行人尚未履行及未履行完毕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40.90 亿

元，较 2019 年末增加了 6.18 亿元，期末担保余额占净资产的比重为 40.58%，超

过了净资产的 30%，且大多未提供反担保措施，被担保对象均为国有企业，但担

保金额较大，需关注发行人的或有负债风险。 

（五）受限资产情况分析 

截至 2020 年末，发行人各类受限资产情况如下表所示： 

资产类别 账面价值（亿元） 受限原因 

应收票据 0.22 借款质押 

应收账款 4.92 借款质押 

存货 10.92 借款抵押 

固定资产 8.23 借款抵押 

投资性房地产 5.03 借款抵押 

合计 29.32 - 

截至2020年末发行人受限资产合计29.32亿元，占总资产的比重为14.56%。 

（六）银行授信情况分析 



截至2020年末，发行人总共获得银行授信额度51.06亿元，其中已使用授信额

度29.86亿元，剩余授信额度21.20亿元。发行人所获银行授信额度相比2019年末

显著增加，剩余未使用的授信额度较为充裕。 

（七）增信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2019年第一期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19冶高投01、

19冶高01）设置了增信措施，由重庆兴农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

庆兴农”）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2020年末，19冶高

投01、19冶高01的增信机制情况及重庆兴农财务状况详见发行人公开披露的

“2020年年度报告”及“2020年年度审计报告及附注（含担保人财务报表）”。 

2019年第二期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19冶高投02、

19冶高02）未设置增信措施。 

五、其他事项提示 

（一）存货余额较大的风险 

2019 年及 2020 末，发行人存货余额分别为 853,129.00 万元和 991,787.64，

占流动资产比例分别为 49.71%和 58.60%。发行人存货余额呈持续上升趋势，主

要是由于近年来发行人基础设施建设及棚改安置房项目等工程施工和土地开发

成本增加所致。由于报告期内均未发现存货有减值迹象，故发行人暂未提取存货

跌价准备，但发行人较大的存货余额仍存在出现存货跌价损失的风险。 

（二）资金回笼较慢的风险 

发行人运营管理的项目大部分处于建设期，对资金的需求量较大、资金回笼

量相对有限。2018 年至 2020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09.70 万元、2,662.45 万元和-13,564.37 万元，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分别

为-100,574.32 万元、-284,690.65 万元和-137,057.99 万元，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净额分别为 96,019.62 万元、293,577.71 万元和 147,147.04 万元，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净增加额分别为-4,445.00 万元、11,549.50 万元和-3,475.33 万元。发行人

虽然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较充足，但由于大量项目处于建设阶段，且项目周期

相对较长、回款较慢，导致资金投入较多，从而面临过度依赖筹资活动现金流的



风险。 

（三）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2020 年 3 月，发行人财务总监发生变更，民生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主承销

商关注了相关事项并督促发行人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上述事项对发行人的偿债能

力不存在不利影响。2020 年内未发生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其他重大事项。 

六、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总结 

综上所述，发行人本次债券的相关约定履行正常、经营状况稳定、财务指标

合理。在保持良好的业务发展前景和盈利能力模式下，发行人未来债务偿还能力

具有较好的保障。总体而言，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具有良好的偿付能力。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2019 年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 2020 年度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盖章页）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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